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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1. 本文件旨在提出关于马德里体系程序用可接受商品与服务名称数据库（下称“马德里体系商品

与服务数据库”或“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开发情况的进展报告。 

2. 2009 年 9 月，马德里联盟大会批准了文件 MM/A/42/3 中所述的一项为期两年旨在加快商品与服

务数据库建设步伐的项目，并从马德里联盟储备基金中拨出 120 万瑞郎用于该项目在 2010–2011 两

年期的实施（见文件 MM/A/42/4 第 28 段）。要回顾的是，2010 年向马德里联盟大会提交了第一份关

于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实施情况的进展报告（见文件 MM/A/43/2），2011 年向马德里大会提交了记录

2011 年 6 月 30 日之前进展情况的第二份进展报告（见文件 MM/A/44/2）。 

3. 本文件报告了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自 2011 年 6 月上次报告以来的进展，尤其是 2011 年 12 月 31
日两年项目终了时实现的各项成果。 

4. 本文件介绍了项目基础设施向业务模式的过渡，这一过程于 2012 年 1 月进行，此后商品与服务

数据库的运行将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经常预算提供资金。 



MM/A/45/2 
第 2 页 

 
 

5. “商品与服务管理器”（G&S Manager）是和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相关联的基于 Web 的分类工

具。本文件的另一个目的是介绍商品与服务管理器新功能的开发情况，这些功能将 好地满足商品与

服务数据库所有直接受益者的需求，其中 主要的是显示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存储的与缔约方对商品

或服务接受情况有关的信息，目的是减少马德里体系业内所处理的临时驳回数量。 

6. 后，本文件讨论了逐步增强数据库语言多样性、在国家申请和国际申请中推广其应用的问

题。2011 年，马德里联盟大会批准在项目结束后动用项目剩余资金，以完成落实与马德里联盟有关成

员主管局签订的合作协议，这些协议的目的是用验证马德里体系增加更多语言可行性的试点项目中所

包括的语种提供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见文件 MM/A/44/5 第 48 段）。今年将要求马德里联盟大会批准

将因为有些国家不接受财务支持建议而结余的未支资金用于帮助那些 初未选中其语言（见文件

MM/A/42/1 第 7 段）、但就国际申请量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主管局。 

背景及最初范围 

马德里体系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目的、结构和来源） 

7. 商品与服务数据库是一个由 WIPO 管理、为商标国际注册建立的商品与服务名称数据库。其目

的、结构和 初数据来源在以往各份报告中有详细说明（见文件 MM/A/43/2 第 4 段至第 13 段和文件

MM/A/44/3 第 7 段至第 15 段）。 

8. 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含有的商品和服务名称按概念分组，这些概念把用以说明单一商品或服务

的同义词归入一组。在此应当强调，基于概念安排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结构有两个目的： 

– 避免译文出现重复，即多项含义相同的措辞在某种语言中只有一种译法的情况； 

– 减少国家局必须进行的翻译工作，因为每个概念只需有一个译文。 

9. 此外，为更好地理解本文件，应当回顾： 

– 在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收入信息，说明国际申请中可能指定的马德里联盟成员主管局能否

接受这些名称，始终是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一个目标（见文件 MM/A/42/3 第 20 段，文件

MM/A/43/2 第 51 段和第 52 段，文件 MM/A/44/3 第 46 段至 49 段）； 

– 在项目启动文件（见文件 MM/A/42/3）中设想，WIPO 将为把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译为有资

格参与试点项目一期的任何语言提供财务支持，试点项目的目的是对马德里体系可能增加

新语言，即阿拉伯文、中文、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葡萄牙文和俄文涉及到哪

些问题进行研究（见文件 MM/A/42/1 第 7 段）。 

项目结束后的情况 

项目成果 

10. 经过 2009 年马德里联盟大会审核、预计实施商品与服务数据库项目可能实现的各项成果（见文

件 MM/A/42/3 第 30 段），在两年的项目期间成功完成。2011 年的进展报告（见文件 MM/A/44/3）对

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的进展做了回顾，作为该项报告中所提供信息的补充，应当注意，2011 年年

底前按计划交付了下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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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 12 月，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含有 40,000 条商品与服务英文名称，这些名称经过

了 WIPO 国际局的核验，并按若干概念分组，与对应的法文和西班牙文译文全部建立了关

联，并在 2012 年 1 月 1 日可以通过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新版本查询； 

– 2012 年 1 月 1 日在 WIPO 外网上推出的商品与服务管理器新版本也提供了若干网络服

务，让有意把这些网络服务纳入到本局电子申请系统的马德里联盟成员主管局可以使用商

品与服务数据库的主要功能（提取尼斯类标题，检索，检查 WIPO 能否接受，以及翻

译），这些网络服务还可允许对 IRPI（国际注册流程一体化）试点项目中开发的电子申

请应用进行进一步开发，该试点项目是品牌与外观设计部门 MAPS 现代化工程一期的一

部分； 

– 2012 年 1 月，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已经完全译为关于研究是否在马德里体系中引入更多语

言，即阿拉伯文、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俄文的试点项目中所包括的多数

语言。中文版当时即将完成，而日本特许厅也在 2012 年年初向 WIPO 提供了仍有待定稿

的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完整日文版初稿。这样，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六个版本，加上希伯来

文版，与三种马德里工作语言一同通过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语种界面提供。 

11. 除了项目预期成果外，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还根据“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尼斯分

类）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第十版（NCL10）做了修改： 

– 尼斯字母顺序表的 500 余条 NCL10 修正（增加和修改）由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团队译成西

班牙文，这些译文已交所有使用西班牙文的主管局核验； 

– 与曾经提供过第九版尼斯字母顺序表译文的 11 个主管局建立了合作，这些局提供的译文

有阿拉伯文、中文、荷兰文、德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日文、韩文、挪威文、葡萄牙

文和俄文，通过合作可以对所有这些语言的字母顺序表进行修改； 

– 对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进行了审查，使之符合 NCL10 修正，目的是确保所有比照被调类尼

斯名称分类的名称也被转入新类，避免 2012 年 1 月 1 日尼斯分类第十版生效时商品与服

务管理器出现分类错误。例如，“电卷发器”比照修改表述、从第 9 类移至第 26 类的尼

斯名称“卷发器（非手工具）”（基本号 260127），从第 9 类移至第 26 类； 

– 审查中还在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存储了额外信息，所有名称被标记为仅第九版可接受、仅

第十版可接受或者两版均可接受，让 WIPO 的马德里注册业务部有数据对 2012 年 1 月 1
日之前和之后提交的商标申请进行正确的审查。 

预 算 

12. 2009 年，马德里联盟批准从马德里联盟储备基金中支取 120 万瑞郎的预算用于实施旨在加快商

品与服务数据库建设步伐的项目（见文件 MM/A/42/4 第 28 段）。马德里联盟进一步注意到，WIPO
国际局将用 WIPO 的经常预算提供资金，为项目分配额外资源，尤其是在项目管理、商标分类、翻译

和行政支助方面有丰富经验的工作人员。 

13. 附件一提供了项目结束后 2012 年 5 月 31 日的预算拨款和支出摘要。要回顾的是，2011 年 9
月，马德里联盟大会批准在项目结束后动用项目资金，以完成落实与马德里联盟有关成员签订的合作

协议，这些协议的目的是用马德里体系增加更多语言可行性试点项目中所包括的语种提供商品与服务

数据库（见文件 MM/A/44/5 第 48 段）。因此，2011 年年底剩余的共 175,162 瑞郎（232,000 瑞郎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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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5 瑞郎，再减 43,833 瑞郎）可从 2012 年 1 月 1 日起用于支付翻译外包。计入 2012 年承付的款

项，2012 年 6 月 1 日可用于翻译外包的余额为 142,523 瑞郎。 

14. 分配用于工作人员和差旅支出的 初预算部分（968,000 瑞郎）， 终为 3,171 瑞郎的负结余。 

15. 要回顾的是，有资格接受 WIPO 提供的财务支持的八种语言，是在“关于在马德里体系中引入

更多申请语言的研究”中选定的（见文件 MM/A/42/1 第 7 段）。 

16. 葡萄牙局在项目一开始即表示将提供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译文，不需要 WIPO 的任何财务支

持。在选定的七种其他语言（阿拉伯文、中文、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日文和俄文）中，那些已

有尼斯字母顺序表译文可用的被分配了 32,000 瑞郎（阿拉伯文、荷兰文、德文、意大利文和日文）；

没有尼斯字母顺序表译文可用的另两种（中文和俄文）根据协议被分配了 36,000 瑞郎，协议规定将为

翻译整个尼斯字母顺序表一次性支付 4,000 瑞郎。 

17. 截至 2012 年 6 月 1 日上述七种语言中每一种的剩余可用资金见附件一。这里应当指出，日本特

许厅（JPO）和德国局（DPMA）谢绝了 WIPO 提出的两个局共计 64,000 瑞郎的财务支持。因此，同

时考虑到工作人员和差旅支出的负结余，有 60,829 瑞郎（64,000 瑞郎减 3,171 瑞郎）可用于在翻译

商品与服务数据库方面与其他局的合作。 

向业务模式的过度 

18. 项目结束后，短期合同项目工作人员（两名笔译员和一名信息技术（IT）顾问）离开项目，马

德里注册部的 WIPO 工作人员（四名笔译员）返回原职，使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以及商品与服务管理

器）的进一步开发，以及数据库日常管理可用的人力资源调配减少。 

19. 除了一个管理职位外，两名分类专家（由 WIPO 经常预算提供资金）和一名信息技术顾问（用

信息技术现代化计划提供资金）留在了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团队中，但谅解是，额外的翻译支持将视商

品与服务数据库一方的需求以及业务一方由工作量所决定的能力，由马德里注册部的翻译部门提供。 

20. 进入业务模式的主要目标是用经常预算（2012/2013 两年期）中计划 6 的核定预算为商品与服

务数据库和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今后的运行和开发提供资金。 

21. 业务模式中开展的工作将对两年项目的成果进行巩固，并把重点尤其放在以下几方面： 

– 按 2009 年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开始时的设想，开发与检查国际申请中指定的缔约方能否接

受有关的功能（见文件 MM/A/42/3 第 20 段），该设想随后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得到确

认（见文件 MM/A/43/2 第 51 段和第 52 段，文件 MM/A/44/3 第 46 段至第 49 段）； 

– 定期增加新的相关名称，并与有关局密切协调，增加译文； 

– 将来自国家来源的名称加入到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去，以鼓励商标申请人使用商品与服务

管理器，使国家局和 WIPO 国际局同时受益； 

– 应请求与有关局开展进一步合作，开发商品与服务数据库新语言版本，扩大语言多样性； 

– 通过建立系统利用基准数据并随后根据这些基准监视系统使用率，评估系统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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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与服务管理器和尼斯分类的关系 

22. 在填充商品与服务管理器数据库的过程中，对尼斯分类字母顺序表中的名称进行了修订，产生

了一个建议对英文/法文词对进行错误更正和改进的长表。该表于 2010 年提交专家委员会， 后形成

了许多改进，已收入 2012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第十版。 

23. 2010 年年底，商品与服务管理器项目组内部对尼斯字母顺序表进行了一次彻底、详尽的审查，

对英文和法文名称之间的不一致做了更正（例如，010351 石油分散剂“petroleum dispersants”/
“agents pour détruire le pétrole”），替换过时词语（例如，010131 木醇“wood alcohol”改为

“methanol”），酌情增加美式拼法（如 010094：氮肥“nitrogenous fertilizers”补充“nitrogenous 
fertilizers”）等等。此次审查期间产生的各项报告提交给了国际分类与 WIPO 标准处，以提交尼斯专

家委员会审议。这项审查由于项目结束后工作人员被重新调配而暂停。 

24. 由于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创建，现在可以编制“数据库格式”的尼斯字母顺序表，没有印刷本

所需的那种语序倒置（例如农业用肥“Agriculture（Manure for -）”）和重复，即相同的名称有两个

不同的基本号（例如 110062 咖啡豆烘烤器“ Roasters （ Coffee- ）”和 110066 “ Coffee 
roasters”）。数据库格式的三语（英文、法文、西班牙文）表被用于编制可用于制作各语种尼斯官

方版本的四语表。 

25. 如果对若干主管局拒绝接受的尼斯名称进行汇总，可以用于标识一组可能触发许多驳回的词

语。尼斯专家委员会接下来可以对这些词语进行审查，可以选择将其从字母顺序表中删除。 

26. 对译为各种语言时出现的重复词条进行汇总，可以用于识别基础号不同、但涵盖相同商品或服

务且无理由加以区别的尼斯名称（例如，120005 是“空中运载工具”，120184 是“航空器”）。 

27. 未来，如果提取国际申请中 常用的名称并收入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可以提出新的商品和服务

描述，并建议写入尼斯字母顺序表中，以便根据申请人行为对尼斯分类进行进一步发展。 

语 言 

28. 2010-2011 年与有关局合作，为下列所有语言编写了尼斯字母顺序表第九版的译文，增加到商

品与服务数据中：阿拉伯文、中文、荷兰文、德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日文、韩文、挪威文、葡

萄牙文和俄文。 

2012 年 1 月 1 日公开发布时可用的语言 

29. 2012 年 1 月 1 日尼斯分类第十版生效时，在 WIPO 外网上发布了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新版本，

该版本经过了审查，已做到与第十版的修改保持一致，数据库中的数据量（40,000 英文名称）是预计

在两年项目终了后交付的量。用马德里三种工作语言发布了约 25,000 个概念，其中包括： 

– 约 40,000 个英文名称， 
– 约 33,000 个法文名称， 
– 约 32,500 个西班牙文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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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到 2011 年 12 月底，在过去曾提供给 WIPO 的尼斯分类第九版各语种文本中，多数已有第十版

可用（类标题和字母顺序表，包括 7,889 个尼斯概念），也就是说，第十版各项修改的翻译工作也已

完成，这些语言是：阿拉伯文、荷兰文、德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挪威文、葡萄牙文和俄文。 

31. 附件二显示，在 2010 年或 2011 年开始合作的所有语言中，2012 年 1 月 1 日有七种非马德里

语言可用于网上发布，这要考虑到除了尼斯分类第十版备妥以外，此次发布还对每种语言有下列要

求： 

– 对 2010 年 12 月 20 日启动、2011 年提供给各局的商品与服务数据库 初内容进行翻译

（“2011 批次”包括 11,299 个“非尼斯”概念，每个概念需要至少翻译一次）； 

– 翻译和制作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界面（屏幕文本、免责声明、常问问题和帮助模块）。 

32. 随后于 2012 年 1 月 1 日，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共十种语言版本同时发布，其中包括三种马德里

工作语言（附件二还显示 2012 年 1 月 1 日每种已公布语言中用户可用的词条数目）： 

– 阿拉伯文， 
– 荷兰文， 
– 英文， 
– 法文， 
– 德文， 
– 希伯来文， 
– 意大利文， 
– 葡萄牙文， 
– 俄文， 
– 西班牙文。 

2012 年 5 月 31 日的可用语言情况 

33. 到 2012 年 5 月底，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文版已完成准备，即将由中国局进行大量测试，然后在

WIPO 外网上正式发布。应当提到，中国局向 WIPO 国际局提供了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两种中文版，

一种为简体中文，一种为繁体中文，便于不同中文社区使用： 

– 简体中文是标准化中文字，是中国和新加坡的官方文字； 

– 繁体中文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许多海外华人社区使用。 

34. 2012 年头几个月，与 WIPO 国际局合作使其本国语言能在 2012 年 1 月 1 日上线的所有局，均

收到了一批待翻译的新“非尼斯”概念：“2012 增补”批次，其中包括 6,123 个概念。 

35. 2012 年 5 月底，对于所有已开始合作的语言，可用情况见附件三： 

– 简体中文：尼斯-10 和 2011 批次完成； 
– 繁体中文：尼斯-10 和 2011 批次完成； 
– 荷兰文：尼斯-10 和 2011 批次完成；2012 增补批次正在进行； 
– 德文：尼斯-10 和 2011 批次完成；2012 增补批次正在进行； 
– 希伯来文：尼斯-10 和 2011 批次完成；2012 增补批次正在进行； 
– 意大利文：尼斯-10 和 2011 批次完成；2012 增补批次正在进行； 



MM/A/45/2 
第 7 页 

 
 

– 日文：尼斯-10 完成；2011 批次收到临时译文； 
– 韩文：尼斯-10 未完成； 
– 挪威文：尼斯-10 已完成；2012 完整批次的翻译正在进行； 
– 葡萄牙文：尼斯-10 和 2011 批次完成；2012 增补批次正在进行； 
– 俄文：尼斯-10 和 2011 批次完成；2012 增补批次正在进行； 
– 土耳其文：尼斯-10 正在进行。 

36. 附件四是马德里体系主要申请缔约方名单，其中尤其用降序显示了 2011 年登记的国际申请原属

局统计数字。主要申请国名单显示，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现有的或正在制作的语种，除两个以外，覆

盖了前 20 位原属局的需求。应当指出，在前 20 位申请局中，有四个已经开始与 WIPO 国际局合作，

或者表示了参与商品与服务数据库项目的意向，但离完成尚远（即挪威、大韩民国、土耳其和乌克

兰）。 

37. 因此，鉴于仍有 60,829 瑞郎可用作合作资金（见上文第 17 段），可以设想对这些资金进行重

新分配，来帮助那些可能要求提供财务支持，加快完成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翻译的主管局，至少是上述

四个主管局（挪威、大韩民国、土耳其和乌克兰）。将请 2012 年马德里联盟大会批准照此重新分配

可用合作资金。 

38. 如附件三所示，考虑到 2012 年年底前，除了马德里三种申请语言外，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可能有

约 13 种语言可用，并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似可提议推迟关于在马德里体系引入更多申请语言的研

究，并转而把重点放在加强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语言多样性上以及整合有关缔约方数据上。 

39. 后，应许多主管局和商标代理人要求，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翻译功能将在 2012 年得到扩充，

不仅可以把商品和服务清单从任何语言译成马德里三种申请语言，还可从任何语言译成商品与服务管

理器中可用的任何其他语言。这样，举例来说，一家设在以色列或俄罗斯联邦的使用英语的企业将可

以用英文编写商品和服务清单，并译为希伯来文或俄文用于国家申请，接下来在基于国家申请提出国

际注册时将更加轻松。 

与缔约方主管局的合作领域 

40. 与马德里联盟成员主管局开展合作的可能领域首先在 2009 年的项目启动文件中指出（见文件

MM/A/42/3 第 14 段至第 20 段），并在给 2010 年马德里大会的报告（见文件 MM/A/43/2 第 48 段至

第 52 段）和给 2011 年马德里大会的报告（见文件 MM/A/44/3 第 46 段至第 54 段）中做了进一步发

展。项目的实施确认了在项目结束后马德里体系缔约方主管局和 WIPO 之间继续进行合作的重要性。 

在检查被指定缔约方是否接受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内容方面的合作 

41. 对于使用马德里体系的商标申请人，能够得知某一名称是否将被 WIPO 国际局接受很有用。但

对他们更为有用的是能够得知该名称是否也将被国际申请中指定的每个缔约方接受，这样可以降低通

知驳回的风险。因此，为确保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向用户提供 大的好处，必须确保商品与服务数据库

也可在数据库中所含名称是否为被指定缔约方接受方面提供尽可能多的信息。 

42. 尽管毫无疑问，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使用量的增加将带来高度的统一性，但不太可能在不久的未

来实现全球层面国家政策的全面统一。这种思想在 2009 年 12 月内部市场协调局（商标与外观设计）

（OHIM）和 WIPO 签订的理解备忘录（MoU）中得到了正式确认，两组织在谅解备忘录中共同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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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目标是“OHIM 支持 WIPO 在其成员中间开展一项全球数据库倡议的试点工作，以期建立一个数据

库，收入可以被尽可能多的主管局接受的商品和服务已分类名称”。这明显意味着，在对商品与服务

数据库这一全球性数据库进行的管理中，WIPO 承担着处理不可能被所有主管局接受的商品和服务名

称的责任。 

43. 为了在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存储马德里体系缔约方接受情况的相关数据，WIPO 已作出安排，

使同意将数据库译为本国语言的国家局可以在译文旁边标注接受信息。一些局（如比荷卢、中国、以

色列、日本、大韩民国和新加坡各局）已经向 WIPO 提供了情况信息，注明了商品和服务数据库中不

接受的名称，部分局甚至注明了尼斯字母顺序表中不接受的名称。 

44. 附件五显示了各局作为被指定缔约方的统计数字，按 2011 年国际注册和后期指定中的指定数降

序排列。应当指出，前 20 位被指定 多的缔约方中，许多已通过在翻译商品和服务数据库方面建立

的合作向 WIPO 提供了自己的接受和拒绝数据，或者将在不久的将来提供。但是，该表显示，WIPO
有必要至少与澳大利亚、乌克兰和美利坚合众国三局建立合作，在被指定 多的缔约方通知驳回的风

险方面向商标申请人提供非常有用的信息。 

45. 在这份被指定缔约方排名表上的任何其他局，也欢迎向 WIPO 提出合作，检查它们对商品与服

务数据库内容的接受与否，从而减少它们必须通知的临时驳回数量。 

在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中显示被指定缔约方的接受情况 

46. 附件六显示了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一个原型版本，是新功能“检查被指定缔约方接受情况”的

截屏，该功能将显示从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选出、因此被 WIPO 国际局接受的商品和服务清单的接受

情况。 

47. 有了这项新功能“检查被指定缔约方接受情况”，用户将可以从参与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所有

国家中选择希望指定的国家。然后，对于商品和服务清单中的每个词条，将用三种不同颜色标识每个

国家图标，显示被指定缔约方的接受情况： 

– 绿色：被指定缔约方接受 
– 红色：被指定缔约方拒绝 
– 橙色：未知（被指定缔约方尚未检查接受与否）。 

48. 关于为检查商品和服务数据库中名称的接受情况建立合作，应当强调，与有关局的合作可以设

想按适合其内部组织和可用资源的步伐进行，对于所有不需要将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译成本国语言的主

管局尤为如此。实际上，在“检查被指定缔约方接受情况”功能中用三种颜色显示接受情况，将允许

逐步进行信息的整合。只要一个参与国未彻底检查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内容，未经审查的词条将一直

用橙色显示，从而向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用户说明，有关缔约方尚未检查对这些词条接受与否。 

在确定拟收入数据库的名称方面的合作 

49. 除了尼斯分类按类别顺序排列的商品和服务表中的完整名称列表以外，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还

含有来自其他来源的名称，包括某些马德里联盟成员主管局向 WIPO 国际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名称

表，例如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可接受表示方法手册》和经过特许厅、美国

专商局和 OHIM 核验的三边商品和服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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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其他马德里联盟成员主管局也和 WIPO 国际局分享或许诺分享其本国的商

品和服务表，供收入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出发点是这些国家表与马德里三种工作语言的译文一并提

供。具体而言： 

– 中国局提供了一份有 2,000 余项中国特有名称的清单； 

– 德国局和瑞士局提供了一份有 1,200 余项德语特有名称的清单； 

– 日本局可以提供一份有数千项日文特有名称的清单； 

– 土耳其局将向 WIPO 提供一份有数百个词条的清单，其中包括由土耳其局管理、土耳其商

标申请人大量使用的商品和服务列表； 

– 大韩民国局 2011 年开始将 7,000 余项韩文特有名称译为英文。 

51. 向 WIPO 国际局提供的任何商品和服务国家表，将经过细致的检查，然后才一次一条予以接

受，要么作为一条新概念，要么作为一条现有概念的组成部分收入商品与服务数据库。 

52. 来自国家表、被 WIPO 国际局接受的所有商品和服务名称，将在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中用马德里

三种工作语言以及至少提供数据的主管局本国语言提供。 

53. 收入这些国家表，将让商品与服务管理器对有关马德里联盟成员的商标申请人不论是提出国内

申请还是国际申请，均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从而为马德里联盟成员主管局和 WIPO 国际局带来更大的

好处。 

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使用量统计 

54. 2012 年，自 1 月 1 日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符合尼斯分类第十版、有十种语言界面（英文、法文和

西班牙文，以及阿拉伯文、荷兰文、德文、希伯来文、意大利文、葡萄牙文和俄文）的更新版在

WIPO 外网上发布以来，该工具的访问量迅速增长。在各局发来的修改被加入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之

后，于 3 月中旬在一份马德里信息通知上宣布了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新版本，其后访问量进一步增

长。随后记录的结果如下： 

– 每周约 2,000 次访问，与 2011 年相比增长 100%； 

– 访客仍位于 140 多个不同国家； 

– 如附件七所示，访问量 高的 10 个国家基本与上年相同，但次序不同：俄罗斯联邦、法

国、荷兰、新加坡、日本、白俄罗斯、乌克兰、意大利、德国和瑞士； 

– 如附件七所示，许多尚不是马德里体系成员的国家或者即将加入《马德里议定书》的成员

出现在前 50 位访问国之中（如智利、秘鲁、阿根廷、印度、哥斯达黎加、巴西、印度尼

西亚、新西兰），显示了马德里体系以外申请人和主管局的兴趣。 

未来发展 

55. 从本文件前文可以看出，为了 好地满足商品与服务数据库所有直接受益者，即商标申请人、

国家局和 WIPO 国际局的需求，WIPO 要进行以下开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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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施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新语言版本； 

– 可以译为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中可用的任何语言； 

– 将商品与服务清单直接导出到 MM 国际申请书式中； 

– 将国家来源的商品与服务表整合进商品与服务数据库； 

– 由马德里体系的合作缔约方对 WIPO 接受的词条进行接受与否的检查； 

– 根据国际（尼斯）分类的未来新文本或新版本更新商品与服务数据库； 

– 随着商品与服务管理器的新功能进一步开发网络服务。 

56. 在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中实施新语言版本，将取决于已就此与 WIPO 启动合作的国家局或者已表

示强烈意向将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译为本国语言但尚未能开始的国家局对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进行翻译的

步伐： 

– 简体中文界面和繁体中文界面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SAIC）在

2012 年年中进行测试，2012 年年内应能提供公共访问； 

– 特许厅应于 2012 年 9 月完成对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翻译定稿和核验，因此日文界面应能

在 2012 年年底前提供公共访问； 

– 挪威工业产权局（NIPO）预计将在下半年完成翻译，挪威文界面应能在 2012 年年底前提

供； 

– 土耳其专利局（TPI）预计将在下半年完成翻译，土耳其文界面应能在 2012 年年底前提

供； 

– 其他语言版本，例如韩文版和乌克兰文版，考虑到它们在主要国际申请国名单中排名靠

前，也应当优先处理。 

57. 如前文第 39 段所述，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中的翻译功能将在 2012 年得到扩充，使商标申请人不

仅能将商品和服务清单为国际申请目的从任何语言译成马德里三种申请语言，还能从任何语言译成商

品与服务管理器中可用的任何其他语言。 

58. 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中现有的“导出”功能目前允许用户将商品和服务清单存为文本文件，可以

在以后“导入”，以便在 后定稿前继续修改清单。“导出”功能将得到扩展，可以直接将已定稿的

商品和服务清单写入商标国际注册必须使用的 MM 书式（第 10 项）。 

59. 如前文第 50 段中所述，某些国家特有的商品和服务表，由于其对国内商标申请人的重要性，已

经由国家局提供给 WIPO 收入商品与服务数据库。这些表将在收入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之前经过 WIPO
国际局的细致审查。 

60. 从 2013 年 1 月 1 日起，每年都将有一个尼斯分类的新文本在尼斯字母顺序表中引入新的修正，

例如增、改、删，将要求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保持一致。每五年将有一个尼斯分类的新版本生效，可能

产生调类，需要在商品与服务数据库中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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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后但并非 不重要的是，在第 55 段中列出的未来开发中，新功能“检查被指定缔约方接受情

况”将按第 54 段至第 56 段中说明的那样增加到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中。有了这项功能，将向用户提供

有关他们指定的一些缔约方拒绝情况的信息，这将有助于减少临时驳回通知的数量。 

62. 上述各项开发将对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内容以及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中用户可用的功能有直接影

响。因此，这些开发应能带来商品与服务管理器使用量的进一步增长，从而逐渐为国家局和 WIPO 国

际局双方带来更多的好处。 

63. 2012 年和 2013 年还将进行其他信息技术相关开发。其中包括： 

– 完成为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内部管理设计的后台应用； 

– 建立更新流程，实现商品与服务数据库平稳协调的维护和发展； 

– 实施使用情况监视系统。 

64. 请大会： 

(i) 注意本文件中所述截至

2012 年 5 月 31 日实施马德里体

系商品与服务数据库的进展； 

(ii) 批准动用剩余合作资金（见

本文件第 37 段），对部分主管局

提供财务帮助，完成商品与服务

数据库的翻译，以便用马德里体

系引入更多语言可行性试点项目

中未包括的语种提供该数据库； 

(iii)  批准推迟关于在马德里体系

中引入更多申请语言的研究（见

本文件第 38 段），改为支持

WIPO 国际局进一步提高商品与

服务数据库相关性和语言多样性

的努力；并 

(iv)  要求 WIPO 国际局在 2013
年向大会报告实施商品与服务数

据库的业务情况。 

 
 
［后接附件］ 



MM/A/45/2 
附件一 

 
 

 
 

拨
 
款

余
 
额

20
10

共
计

20
12

20
11

20
10

 - 
20

11
年

预
算

拨
款

总
额

1,
20

0,
00

0

工
作

人
员

和
差

旅
承

付
款

总
额

96
8,

00
0

工
作

人
员

   
   

   
   

   
 

 

小
计

32
1,

60
0

59
4,

12
6

 
91

5,
72

6
 

差
旅

   
   

   
   

   
 

小
计

38
,4

00
17

,0
45

 
55

,4
45

 

小
计

（
工

作
人

员
 +

 差
旅

）
36

0,
00

0
97

1,
17

1
-3

,1
71

外
包

（
商

品
服

务
数

据
库

翻
译

）
 

商
品

服
务

数
据

库
翻

译
承

付
款

总
额

23
2,

00
0

 

阿
拉

伯
文

  -
 （

与
叙

利
亚

局
的

谅
解

备
忘

录
）

32
,0

00
16

,1
37

16
,1

37
15

,8
63

中
文

（
简

体
和

繁
体

）
（

与
工

商
总

局
的

谅
解

备
忘

录
）

36
,0

00
15

,3
65

15
,3

65
30

,7
30

5,
27

0

荷
兰

语
（

与
比

荷
卢

知
识

产
权

局
的

谅
解

备
忘

录
）

32
,0

00
11

,6
69

11
,6

69
20

,3
31

德
文

32
,0

00
0

32
,0

00

意
大

利
文

（
与

意
大

利
专

利
商

标
局

的
谅

解
备

忘
录

）
32

,0
00

13
,7

66
13

,7
66

18
,2

34

日
文

32
,0

00
0

32
,0

00

俄
文

（
与

俄
罗

斯
局

的
谅

解
备

忘
录

）
36

,0
00

13
,0

05
3,

03
3

1,
13

7
17

,1
75

18
,8

25

小
计

 
13

,0
05

43
,8

33
32

,6
39

89
,4

77
14

2,
52

3

支
 
出

马
德

里
商

品
与

服
务

数
据

库

预
　

算

拨
款

、
支

出
和

承
付

款
（

20
12

年
5月

31
日

的
情

况
）

［后接附件二］



MM/A/45/2 
附件二 

 
 

 
 

 
N

C
L9

N
C

L1
0

修
 正

非
尼

斯
数

据
（

20
11

批
次

）
商

品
服

务
管

理
器

界
 面

概
念

合
计

词
条

合
计

英
文

O
K

O
K

O
K

O
K

24
,7

35
39

,9
35

法
文

O
K

O
K

O
K

O
K

24
,7

35
32

,9
92

西
班

牙
文

O
K

O
K

O
K

O
K

24
,7

35
32

,4
92

阿
拉

伯
文

O
K

O
K

O
K

O
K

18
,5

98
24

,4
23

中
文

（
简

体
）

O
K

O
K

O
K

中
文

（
繁

体
）

O
K

O
K

O
K

荷
兰

文
O

K
O

K
O

K
O

K
17

,0
98

18
,0

31

德
文

O
K

O
K

O
K

O
K

13
,0

52
13

,4
33

希
伯

来
文

O
K

O
K

O
K

O
K

18
,4

68
18

,9
83

意
大

利
文

O
K

O
K

O
K

O
K

19
,4

72
20

,4
98

日
文

O
K

临
时

数
据

韩
文

O
K

挪
威

文
O

K
O

K

葡
萄

牙
文

O
K

O
K

O
K

O
K

18
,4

41
19

,4
98

俄
文

O
K

O
K

O
K

O
K

18
,6

48
18

,8
77

20
12

年
1 月

1 日
网

上
发

布
时

可
用

的
语

言

马
德

里
商

品
与

服
务

数
据

库

 

［后接附件三］ 



MM/A/45/2 
附件三 

 
 

 
 

 

已
发

出
已

完
成

已
发

出
已

完
成

已
发

出
已

完
成

已
发

出
已

完
成

阿
拉

伯
文

√
O

K
√

O
K

中
文

（
简

体
）

√
O

K
√

O
K

中
文

（
繁

体
）

√
O

K
√

O
K

荷
兰

文
√

O
K

√
O

K
√

德
文

√
O

K
√

O
K

√

希
伯

来
文

√
O

K
√

O
K

√

意
大

利
文

√
O

K
√

O
K

√

日
文

√
O

K
√

临
时

数
据

韩
文

√

挪
威

文
√

O
K

√

葡
萄

牙
文

√
O

K
√

O
K

√

俄
文

√
O

K
√

O
K

√

土
耳

其
文

√

待
发

出
的

下
一

部
分

数
据

马
德

里
商

品
与

服
务

数
据

库

非
尼

斯
数

据

20
12

增
补

非
尼

斯
数

据

20
12

全
批

次
N

C
L1

0
非

尼
斯

数
据

20
11

批
次

20
12

年
5月

31
日

非
马

德
里

语
言

的
可

用
性

 

［后接附件四］ 



MM/A/45/2 
附件四 

 
 

原属缔约方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1 欧洲联盟 (EM)       3,371       3,600       3,710       4,707                            5,859

2 德国 (DE)       6,090       6,214       4,793       5,006                            5,000

3 美利坚合众国 (US)       3,741       3,684       3,201       4,147                            4,791

4 法国 (FR)       3,930       4,218       3,523       3,565                            3,804

5 瑞士 (CH)       2,657       2,885       2,671       2,893                            2,933

6 意大利 (IT)       2,664       2,763       1,872       2,596                            2,306

7 中国 (CN)       1,444       1,584       1,358       1,928                            2,149

8 比荷卢 (BX)       2,510       2,667       1,968       1,922                            1,920

9 俄罗斯联邦 (RU)          889       1,190       1,068       1,218                            1,652

10 日本 (JP)          984       1,278       1,312       1,577                            1,538

11 联合王国 (GB)       1,178       1,162       1,008       1,176                            1,129

12 澳大利亚 (AU)       1,169       1,092       1,000       1,035                               987

13 土耳其 (TR)          717          890          792          859                               983

14 奥地利 (AT)       1,134       1,245       1,050       1,020                               804

15 西班牙 (ES)          859          981          688          586                               568

16 大韩民国 (KR)          330          186          249          354                               489

17 挪威 (NO)          403          368          333          346                               423

18 乌克兰 (UA)          195          217          188          287                               365

19 捷克共和国 (CZ)          541          607          397          344                               361

20 丹麦 (DK)          573          565          412          432                               350

21 波兰 (PL)          294          416          364          326                               342

22 瑞典 (SE)          478          476          314          284                               259

23 匈牙利 (HU)          438          214          245          159                               235

24 新加坡 (SG)          146          166          200          198                               227

25 克罗地亚 (HR)          185          200          235          154                               218

26 白俄罗斯 (BY)            63            69            54          106                               203

27 以色列 (IL)             -             -             -            35                               200

28 保加利亚 (BG)          431          386          331          257                               189

29 芬兰 (FI)          278          282          245          206                               189

30 斯洛文尼亚 (SI)          182          296          254          263                               183

31 葡萄牙 (PT)          355          344          135          149                               175

32 塞尔维亚 (RS)          275          282          241          267                               163

33 立陶宛 (LT)            78            93            57            68                               113

34 拉脱维亚 (LV)          115          171          102          121                               109

35 斯洛伐克 (SK)          190          187          158          134                               105

36 列支敦士登 (LI)          148          169            97            82                               103

37 摩洛哥 (MA)            93            73            62            81                                 84

38 罗马尼亚 (RO)          103            99            47            97                                 76

39 希腊 (GR)            80          117            57            58                                 70

40 爱尔兰 (IE)            49            35            38            44                                 63

其他国家 585         603         366         600         553                              

   语言网上可用

   合作已开始

   表示意向

主要申请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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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指定缔约方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1 中国 (CN)    16,676    17,829    14,766    16,143               18,724
2 欧洲联盟 (EM)    12,744    14,502    12,564    14,604               16,344
3 美利坚合众国 (US)    14,618    15,715    13,406    14,252               15,890
4 俄罗斯联邦 (RU)    15,455    16,768    14,150    14,250               15,691
5 瑞士 (CH)    14,528    14,907    13,161    12,469               13,695
6 日本 (JP)    12,348    12,748    10,386    11,124               12,211
7 澳大利亚 (AU)      9,848    10,529      8,575      9,222               10,453
8 大韩民国 (KR)      8,988      9,539      7,755      8,336                 9,821
9 土耳其 (TR)      9,377      9,844      7,942      8,210                 9,277

10 乌克兰 (UA)      9,751    10,635      8,539      8,288                 8,903
11 挪威 (NO)      9,346      9,787      7,627      7,503                 8,546
12 新加坡 (SG)      7,005      7,607      5,957      6,444                 7,589
13 白俄罗斯 (BY)      6,140      6,724      5,380      5,328                 5,857
14 克罗地亚 (HR)      7,059      7,482      5,967      5,531                 5,463
15 越南 (VN)      4,381      4,966      4,169      4,345                 5,120
16 哈萨克斯坦 (KZ)      4,004      4,331      3,488      3,607                 5,112
17 塞尔维亚 (RS)      5,956      6,315      5,130      4,837                 4,989
18 德国 (DE)      7,184      6,955      5,593      5,260                 4,908
19 埃及 (EG)      3,141      3,338      2,816      3,941                 4,487
20 法国 (FR)      6,443      6,035      4,735      4,307                 4,175
21 联合王国 (GB)      6,502      6,204      4,671      4,398                 4,148
22 摩洛哥 (MA)      4,194      4,362      3,762      3,928                 4,104
23 意大利 (IT)      6,618      6,171      4,713      4,382                 4,069
24 以色列 (IL)            -            -            -         596                 3,860
25 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 (BA)      3,976      4,041      3,771      3,870                 3,754
26 西班牙 (ES)      6,298      5,830      4,264      3,751                 3,559
27 阿塞拜疆 (AZ)      3,145      3,801      3,214      3,304                 3,553
28 摩尔多瓦共和国 (MD)      4,274      4,346      3,385      3,489                 3,445
29 黑山 (ME)      4,680      5,210      3,920      3,361                 3,413
30 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 (MK)      4,689      4,882      3,774      3,419                 3,387
31 比荷卢 (BX)      5,979      5,463      4,102      3,624                 3,384
32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IR)      3,352      3,463      3,006      3,088                 3,384
33 格鲁吉亚 (GE)      3,801      3,980      3,154      2,988                 3,215
34 奥地利 (AT)      5,928      5,208      4,118      3,545                 3,197
35 波兰 (PL)      5,553      4,815      3,724      3,261                 3,143
36 亚美尼亚 (AM)      3,219      3,289      2,681      2,655                 2,902
37 阿尔巴尼亚 (AL)      3,267      3,588      3,060      2,897                 2,776
38 列支敦士登 (LI)      3,713      4,050      3,011      2,674                 2,628
39 吉尔吉斯斯坦 (KG)      3,065      3,213      2,573      2,530                 2,624
40 乌兹别克斯坦 (UZ)      3,263      3,020      2,508      2,481                 2,621

其他国家  100,609    97,402    73,827    67,234               69,434

   数据可用
   合作已开始
   合作未开始

被指定最多的缔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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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与服务管理器 

“检查被指定缔约方接受情况”功能原型 

截屏 1 

 
截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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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与服务管理器 

2012 年 4 月-5 月访问量 

国家 / 地区 访问量 国家 / 地区 访问量

1 . 俄罗斯联邦 3,836 26 . 芬兰 151

2 . 法国 2,514 27 . 哥伦比亚 144

3 . 荷兰 1,378 28 . 印度 142

4 . 新加坡 893 29 . 以色列 135

5 . 日本 782 30 . 中国 122

6 . 白俄罗斯 451 31 . 哥斯达黎加 111

7 . 乌克兰 443 32 . 巴西 110

8 . 意大利 412 33 . 挪威 96

9 . 德国 394 34 . 印度尼西亚 79

10 . 瑞士 390 35 . 冰岛 70

11 . 西班牙 384 36 . 克罗地亚 68

12 . 智利 382 37 . 摩洛哥 68

13 . 比利时 342 38 . 保加利亚 67

14 . 秘鲁 326 39 . 爱沙尼亚 66

15 . 大韩民国 317 40 . 新西兰 66

16 . 阿尔及利亚 313 41 . 约旦 59

17 . 联合王国 313 42 . 墨西哥 59

18 . 波兰 288 43 . 瑞典 46

19 . 葡萄牙 265 44 . 马达加斯加 45

20 . 澳大利亚 264 45 . 塞尔维亚 45

21 . 土耳其 250 46 .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 43

22 . 美利坚合众国 206 47 . 厄瓜多尔 38

23 . 阿根廷 184 48 . 哈萨克斯坦 37

24 . 奥地利 169 49 . 立陶宛 37

25 . 丹麦 154 50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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